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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606

证券简称：长城军工 公告编号：

2020-031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463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2,513,9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14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本河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董事、总经理何勇，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兆忠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刘世伦、财务总

监彭成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及监事2019年度薪酬及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长城军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长城军工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2,511,904 99.9996 2,000 0.000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2020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5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7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8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10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及监事2019年度薪酬及考核

情况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11

关于制定《长城军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12

关于制定《长城军工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

议案

13,530,

757

99.9852 2,000 0.014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至议案12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12号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霍雨佳、杨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7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14：30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二层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汪超涌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名，代表股份212,372,125股，占公司总股本801,929,568股的26.48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4名，持公司股份115,885,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508%；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20名，代表股份96,487,1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31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8名，代表公司股份1,37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17%。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6个议案。 按照会议议程，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年度述职，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以211,424,825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39%，947,30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惠程科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424,8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39%； 反对9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446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31.1905%；反对947,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68.8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2、 以211,424,825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39%，947,30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惠程科技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424,8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39%； 反对9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446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31.1905%；反对947,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68.8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3、 以211,426,225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46%，945,90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惠程科技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426,2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46%； 反对94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445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31.2922%；反对945,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68.7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4、 以211,426,225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46%，945,90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惠程科技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426,2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46%； 反对94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445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31.2922%；反对945,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68.7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5、 以211,422,525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29%，949,60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惠程科技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422,5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5529%； 反对949,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447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31.0235%；反对949,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68.97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6、以212,319,725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9753%，52,40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管理团队、核心人员放弃超额业绩奖励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319,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9753%；反对52,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02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6.1938%；反对52,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3.80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姚以林、宋怡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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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 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89），又于2019年5月13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3）。

2、会议召开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和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2020年5月20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1009号公司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婷婷女士；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693,078,2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5719％。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07,568,8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592％。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185,509,4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212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141,079,5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329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871,6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997％。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46人，代表股份126,207,8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030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50,315,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016％；反对142,763,02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59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7,618,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408％；反对83,461,4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15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5,671,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1.6173％；反对127,195,16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522％；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2,974,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7259％；反对67,893,60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243％；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97％。

3、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50,806,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725％；反对142,060,32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4970％；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09,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1892％；反对82,758,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611％；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97％。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50,319,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023％；反对142,547,32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5673％；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7,622,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440％；反对83,245,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063％；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97％。

5、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550,319,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023％；反对142,547,32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5673％；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7,622,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440％；反对83,245,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063％；弃权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97％。

6、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550,806,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725％；反对141,060,32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3527％；弃权1,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09,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1892％；反对81,758,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523％；弃权1,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58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1,882,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6278％；反对125,114,69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0520％；弃权16,080,8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3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185,5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9519％；反对65,813,14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6497％；弃权16,080,8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1.3984％。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

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552,406,2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7033％；反对124,591,19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9765％；弃权16,080,8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3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9,709,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3230％；反对65,289,64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786％；弃权16,080,8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1.398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2019年度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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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红枫路1号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

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南桂。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人，代表股份113,80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12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3,8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1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7％。

（2）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股东5人，代表股份6,829,1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682％。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828,0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6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

人，代表股份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见证了

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各项议案， 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

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纪勇健律师、罗宇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

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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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出了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该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2020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25号创意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16名，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277,455,72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80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275,374,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99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3名，代表股份2,080,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暨2020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708,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6%；反对747,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20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532%；反对

74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6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708,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6%；反对747,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20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532%；反对

74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6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708,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6%；反对747,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20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532%；反对

74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6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708,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6%；反对747,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20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532%；反对

74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6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639,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9%；反对8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31,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93%；反对

81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0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639,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9%；反对8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31,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93%；反对

81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0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侯毅先生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9,131,8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93%；反对8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131,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93%；反对

81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0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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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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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2019年5

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进先生

6、会议应到董事15人（其中独立董事5人），实到董事15人（其中独立董事5人），会议应到监事6人

（其中独立监事2人），实到监事6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年审会计

师、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序号 股东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 比例

一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1 3,813,179,670 72.6281%

其中：A股股东 4 3,752,879,028 84.2988%

B股股东 47 60,300,642 7.5526%

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7 630,949 0.0120%

其中：A股股东 6 597,649 0.0134%

B股股东 1 33,300 0.0042%

三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58 3,813,810,619 72.6401%

其中：A股股东 10 3,753,476,677 84.3122%

B股股东 48 60,333,942 7.5568%

四

中小股东（代理人） 55 169,781,316 3.2338%

其中：A股股东 8 121,104,051 2.7203%

B股股东 47 48,677,265 6.0968%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2）审议《关于〈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3）审议《关于〈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4）审议《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5）审议《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6）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7）审议《关于2020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8）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3,268,677 99.9945% 208,000 0.0055% 0 0.0000%

B股 60,300,642 99.9448% 33,300 0.0552% 0 0.0000%

合计 3,813,569,319 99.9937% 241,300 0.0063% 0 0.0000%

中小股东 169,540,016 99.8579% 241,300 0.1421% 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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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董事会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董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实到董事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 王进董事长、饶苏波

董事、李方吉董事、郑云鹏董事、阎明董事、李葆冰董事、沙奇林独立董事、沈洪涛独立董事、王曦独立董

事、马晓茜独立董事、尹中余独立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文联合董事、陈泽董事均委托王进董事长，

梁培露董事委托郑云鹏董事，毛庆汉董事委托马晓茜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4、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进先生，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花果泉电业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为规范企业多经改革，有效盘活相关资源、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董事会对收购深圳市花果泉电业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果泉公司” ）100%股权事项进行逐项审议表决如下：

（1）同意公司以4719.69万元收购东莞市虎门金帆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金帆公司” ）持有的花

果泉公司95%股权，收购价格最终以经有权机关备案通过的花果泉公司净资产评估值折算为准。

鉴于金帆公司为公司分支机构沙角A电厂的工会委员会管理的厂办大集体多经企业，其所持有的花

果泉公司95%股权历史上形成过程较多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原广东

省电力工业局，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金帆公司转让花果泉公司95%股权的交易价款需归属于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为金帆公司在此次交易中属于公司的关联

法人，故董事会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对本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对本项决议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9

名关联方董事王进、饶苏波、文联合、陈泽、李方吉、郑云鹏、阎明、李葆冰、梁培露已回避表决。 经6名非关

联方董事（包括5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公司以248.40万元收购深圳市花果泉电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持有的花果泉公司5%股权，

收购价格最终以经有权机关备案通过的花果泉公司净资产评估值折算为准。

本项决议事项经15名董事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花果泉公司成立于1985年1月1日，主要资产为位于深圳市前海自贸区湾厦路124号、126号、花果路

83号三宗地块的51处房产。我公司以花果泉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作价收购花果泉公司股权，具有实际的房

产市场价值作为支撑，具备良好的保值增值性。 同时根据深圳市的有关用地规划，花果泉公司工业厂房

及职工宿舍地块具备申报城市更新项目的可能，如果实施城市更新项目，花果泉公司将获得较为可观的

增值效益，收购花果泉公司股权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